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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财政局：
按照财政局《关于做好2020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高财稽查〔2021〕6号）要求，我单位对2020年预算项目资金进行了认真梳理，对所有专项资金绩效进行了核查评估，情况如下：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按照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我单位积极组织进行绩效自评工作，对2020年全部项目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，其中涉及绩效评价项目1例，为机构编制监管。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我单位对所有支出项目进行了综合评价，项目组织及时、有序、实效，基本达到了产出指标、效果指标相关要求，其中机构编制监管项目预算15万元，实际支出15万元。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调查，我单位全部项目预算合理，预算项目与工作活动相关。绩效目标设置科学，绩效指标明确，可以准确反应项目目标完成情况，可细化、量化，可衡量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今后我单位会继续加强学习，提高思想认识，组织人员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精神，提高单位领导对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视程度，严格管理控制经费支出，健全各项财务制度，加强内部控制，确保支出合法、真实、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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